大连交通大学学位办公室文件
大交大学位办发〔2021〕5号
大连交通大学关于2021年春季学期第二批

学位申请工作的通知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为保障学生培养质量，减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本学期拟定于8月27日左右增加一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研究生第二批学位工作安排由研究生院制定后落实；本科生第二批次学位工作安排由教务处和继续教育学院制定后落实。

附件：2021年春季学期研究生第二批学位申请工作安排

学位办公室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大连交通大学学位办公室                     2021年4月23日印发


附件：

2021年春季学期研究生第二批学位申请工作安排

1、博士学位申请

	工作时间
	工作内容
	责任人/单位

	6月15日～30日

	1.申请人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提交科研成果；
2.各学院成立专家组对博士学位申请人学术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并填写《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学术成果认定表》；

3.申请人向学位办公室提交《博士研究生申请答辩资格审查表》及《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学术成果认定表》及证明材料纸质版；
4.申请人在研究生管理系统提交答辩申请。


	申请人/研究生院/学院/财务处

	7月15日前
	学位论文预答辩
	申请人/学院

	7月22日前
	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
	申请人/学位办

	7月23日前
	学位论文送审
	申请人/学位办

	8月23日前
	学位论文答辩
	申请人/学院

	8月27日
	校学位会
	学位办


2、硕士学位申请

	工作时间
	工作内容
	责任人/单位

	6月15日～30日


	学术型硕士:

1.学位申请人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提交科研成果；

2.各学院成立专家组对学术型硕士学术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并填写《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学术成果认定表》一式一份，交学院办公室；

3.教学秘书根据申请人科研成果综合评价结果在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科研成果审核；学位申请人在研究生管理系统提交答辩申请。

专业硕士：

1.全日制专业硕士、非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申请人在研究生管理系统提交答辩申请；

2.在职工程硕士（非学历教育）提交《工程硕士申请答辩资格审查表》及已完成的开题报告、中期考核。


	申请人/研究生院/学院/财务处

	7月18日前
	学位论文预答辩
	申请人/学院

	7月25日之前
	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
	申请人/学院

	7月26日前
	学位论文送审
	申请人/学院/学位办

	8月23日前
	学位论文答辩
	申请人/学院

	8月27日
	校学位会
	学位办


